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300719   证券简称：安达维尔   公告编号：2025-042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

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召

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并由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同意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5,000万元的授信提供相应担保。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一） 担保进展之一 

近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北京顺

义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安达维尔航空

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设备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顺义支行的1,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本次为航空设备公

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事项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且担

保金额在公司为航空设备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 

（二） 担保进展之二 

近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北京自贸试

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分（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公司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北京安达维尔航空设备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

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分（支）行的4,000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

司本次为航空设备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事项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

保事项范围，且担保金额在公司为航空设备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



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北京安达维尔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6年06月05日 

3、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1层1112室 

4、法定代表人：葛永红 

5、注册资本：30,000万元 

6、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基

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维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销售航空器及零部件、机器人、地面飞行训练用空战模拟器、

通信设备、航空模型、航海模型、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专项运动器材及配件、

专业训练健身器材、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含智能车载设备、仪器仪表、立体仓

储及物料搬运设备、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设备）；地理遥感信息服

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制造家具、仪器仪表；制造飞机零件、配件、

测试设备（以上经营范围均不含表面处理作业）；制造改装汽车；制造航空相关

设备、航天相关设备、海洋专用仪器、机电组件设备、数控连续搬运设备（限分

支机构经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以及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与本公司关系：航空设备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0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078,396,035.75 1,134,904,133.69 

负债总额 712,387,002.16 762,302,844.02 

其中：银行贷款 198,787,867.35 190,720,575.30 

      流动负债 678,151,421.37 746,394,930.0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366,009,033.59 372,601,289.67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第一季度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010,867.75 362,437,495.74 

利润总额 -9,396,219.87 -14,181,196.98 

净利润 -6,719,541.04 -5,256,921.22 

9、资信情况：航空设备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农业银行授信签订的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 

3、债务人：北京安达维尔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4、被担保的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签署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5、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数额：1,000万元人民币 

6、保证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

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7、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

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8、保证期间： 

8.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8.2、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三年。 

8.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8.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

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8.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

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

日起三年。 

（二）交通银行授信签订的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分（支）

行 

3、债务人：北京安达维尔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4、被担保的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 

5、担保的主债权最高债权额：4,000万元人民币 

6、保证方式：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

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8、保证期间： 

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

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

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

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

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

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

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

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

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为26,296.55万元人民币（均



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25.17%。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2、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分（支）

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北京安达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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